
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 

調查警方濫權濫暴 

背景： 

過去兩個多月，社會各界就政府擬定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法例（修訂）條例草案》（逃犯條例）引發強烈迴嚮，連續兩個月三場過百萬人

的大型集會與遊行，但政府仍然選擇無動於衷，另見警方屢次濫權和針對示威

人士使用過分武力，違反了警隊的中立性與其守規。 

 

自 612事件起，警方多次向無法走避的和平示威者施放催淚彈，顯然違反驅散

人群的守則。對此國際特赦組織亦指出香港警察的行徑為過度武力，嚴重違反

國際人權公約及標準。而在 721的元朗恐襲事件中，警方遲遲沒有派出警員到

場協助，而經過事發地點的兩名巡邏警員更對暴力事件置之不理，更有傳媒拍

攝到部分警方小隊選擇性地漠視手持木棍的白衣人士。警隊作為維護社會治安

的重要樑柱，卻在社會陷入無差別攻擊期間坐視不理，暫停一切警署服務，事

後就推卻責任，縱容黑社會暴行。此等行為，不難令市民質疑警隊是為政權制

造白色恐怖的工具，與黑社會串謀勾結、打壓市民的自由思想。 

 

警方分別於八月六日、八月十一日與八月十四日在深水埗的清場行動中使用過

分武力，在人群當中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等可致命武器。其中在八月六日，

更有便衣警員針對大學的學生會會長，指其購買的觀星筆屬攻擊性武器而將其

拘捕。過去短短不足一個月間，警方在深水埗區發起多次拘捕行動，但在過程

中卻無理拘捕區內街坊、使用警棍擊打手無寸鐵的市民，甚至在沒有警告下於

警署內向集會人士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明顯漠視市民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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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月十五日至今，已有四位年輕抗爭者以死相諫，期望能喚醒港人，阻止惡

法通過，然而政府一眾官員置若罔聞，一方面強調願意與年輕人溝通，但同時

卻對年輕人清晰的訴求束之高閣；只與權貴交杯，漠視民間死活。在不同的記

者會上，官員一再迴避關於四位年輕人的提問，此舉實實在在地反映了特區政

府的冷血無情。令香港年輕人陷入無比絕望的禍首正是此不仁不義的政權。年

輕人永遠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推動力，政府不應無視他們的意見。 

 

觀乎過去兩個多月來的衝突中，警方屢次違反警例，肆意向示威者濫用暴力，

包括蓄意隱藏警員編號、發射過期催淚彈、在沒有搜查令底下擅闖私人住宅範

圍作出拘捕、拒絕出示委任證、在未有舉旗警告的情況下升級武力等，都嚴重

超越了警方的權限。警隊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濫權負責、平息民怨，而是以更嚴

峻的方式打壓市民的人生安全，阻礙救護人員進行救護服務、近距離向市民開

槍、於地鐵站內施放催淚彈等觸返國際人權的行為，使得警隊的聲譽不斷下

降，難以令市民信服。 

 

警隊作為社會的公僕，理應恪守職責，服務市民，對任何人士都應一視同仁。

然而警隊卻知法犯法，姑息部分犯罪人士、貶稱和平理性的示威者為「曱甴」，

選擇性地進行執行和辦公巡邏。作為具有公權力和配有裝備的警隊，在過去多

次的行動中不但沒有展現其應有的表現，濫權情況更是一次比一次嚴重，站上

了市民大眾的對立面。有鑑於此，我們促請政府盡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

挽回民心，平息民怨，以及追究濫權警員責任。 

 

 

 

 

 



動議： 

1. 深水埗區議會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自六月十二日起的

一切衝突，釐清衝突和暴力根源，還原事件真相，締造社會平靜條件 

2. 深水埗區議會譴責警方於六月十二日起使用過份武力等濫暴行為，保安局

局長及警務處處長應引咎辭職致歉 

3. 深水埗區議會要求警方停止在區內民居濫發催涙彈行徑，並且檢討警務人

員以不當用語與示威者公開對駡行為。 

4. 深水埗區議會要求警方提交每次參與清場行動的指揮官名稱、官階，以及

前線警員和特別戰術小隊成員的警員編號，方便民眾投訴所用。 

 

動議人：伍月蘭 

和議人：譚國橋、袁海文、甄啟榮 

文件提交人：何啟明、楊彧、鄒穎恒、吳美、江貴生、梁有方、覃德誠、衛煥

南 

 

文件提交至 2019年 9月 3日區議會大會 

2019年 8月 19日 




